团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团土告字[2026]2号
经团风县人民政府批准，团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团风县2021-05SZ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地块坐落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土地

用途
	出让

年限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绿地率
	供地

状况
	竞买保证金（万元）
	起始价

（万元）

	2021-05SZ
	团风县迎宾大道与永康路道路交叉口南侧
	45594.97
	商住

混合
	住宅70商业40
	1＜R≤1.6    
	≤40%   
	≥30%
	现状
	513
	5131.70


地块的规划设计条件以团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申请人资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但法律、行政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申请人应单独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且报价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公告出让地块的详细情况和具体出让要求以出让文件为准。申请人可自2026年1月26日至2026年2月14日到团风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土地综合审批区)领取出让文件、提交书面申请。本次出让宗地在其所在地进行展示，出让人不对挂牌宗地组织现场踏勘，竞买人可自行踏勘。

五、申请人须向出让人指定的银行帐户交纳竞买保证金或提交银行保函，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2月14日16时整（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银行保函提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2月12日16时整。

经审查，申请人按挂牌文件的有关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2026年2月14日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地点为团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拍卖时间为2026年2月24日时整。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竞得人应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七日内，在项目区树立公示牌。同时在项目建设期间配合团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现场巡查，并与团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共同填写建设用地项目跟踪管理卡予以监督管理。本《出让公告》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团风县广场路5号

联系电话： 熊先生  0713-6150788

开户单位： 团风县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开 户 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团风县支行
账    号： 20342112100100000363491

                     团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年1月26日  
